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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邱县司法局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项目绩效评价报

告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

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、代理、刑事辩护等法律

服务的制度。2023 年，霍邱县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作为我

县五十项民生实事之一，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工程，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

础性、服务性、保障性的工作。 

我县 2023 年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 1605 件，同比增

长 25.2%，完成全年任务数的 145.91%，结案 1397 件，结案

率87.04%。县财政资金预计投入54万元，实际投入54万元，

已支出 54 万元。 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 

扩大法律援助范围，优化法律援助质量与效果，保障困

难群体安居乐业，不断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

感。 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和范围 

绩效评价的目的：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、促进法律实

施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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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和范围:法律援助项目。 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（详见附表）、评

价方法、评价标准等 

绩效评价原则：公开公正原则。 

评价指标体系：评价遵循“客观、公正、科学、规范”

的原则，根据项目的特点制定了项目评价指标体系。 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

按照绩效目标的设置我局组织相关人员对法律援助项

目实施进行评价，对照评价指标体系与标准，通过分析法律

援助相关评价资料，对整体绩效情况进行综合性评判并利用

算术平均法计算打分，形成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》。 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（附相关评分表） 

本次评价本着公平、公正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霍邱县

司法局 2023 年度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民生实事项目进行

了量化考核，该项目综合考评得分为 100 分。   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 

结合 2022 年度法律援助工作实际，申请 2023 年法律援

助项目目标任务数，对全县城乡困难群体给予最大的法律帮

助与指导，维护其合法权益。为符合《法律援助法》的公民，

可以免费获得法律咨询、代理、刑事辩护等。法律援助民生

实事让老百姓打得起官司，维护群众利益，得到好评，该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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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维护和平重要意义。 

（二）项目过程情况 

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法律援助工

作在县委、县政府与市司法局的指导下顺利推进开展，全年

办理了法律援助案件 1605 件，已结案件 1397 件，案卷质量

合格率 100%，各项项目目标均得以实现，提供法律咨询 3500 

余人次，开展法律宣传 60 次。 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 

按照事先设定绩效目标，超额完成了年初绩效目标数，

受援对象满意度 96%，维护了弱势群体合法权益、促进了法

律的实施。 
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 

根据法律援助项目效益指标设定，为符合《法律援助法》

的公民，免费提供法律咨询、代理、刑事辩护等，维护弱势

群体合法权益、促进法律的实施。 
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 

我局高度重视项目评价工作，安排专人负责法律援助项

目绩效评价工作，本次在有序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同时也取

得了一些法律援助工作方面好的经验与做法，为持续深入开

展法律援助的各项工作提供有力保障。 

（一）紧扣工作中心，科学设立考核指标体系。确保绩

效目标科学合理，可实现性强。完善指标考核综合体系。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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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往年绩效目标实现情况，认真分析绩效目标管理工作中的

经验和不足，从指标设置、日常考核等环节逐项深入讨论，

找症结，补短板，压实责任。 

（二）抓住工作重点，加强绩效目标运行监督。按月度、

季度、半年和年度，与市域内其他县区法律援助工作完成情

况与目标值进行比较，及时掌握工作进度缓慢、实现难度大

的绩效目标进行规范和监督，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

差。 

六、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

该项目在绩效管理上暂未发现问题。 

七、有关建议 

在以后的工作中，县司法局继续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

旨，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积极响应号召，本着“应

援尽援、应援优援”的原则，在控制项目成本的基础上，不

提升断服务质量和案件质量，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依法治

国添砖加瓦；进一步加大宣传法律援助的力度，扩大知晓率，

通过多种媒体进行广泛的法律援助宣传，特别是要多报道一

些感人的典型案例，突出法律援助扶贫助弱、伸张正义的社

会效果。通过宣传，在群众中树立起法律援助良好的社会效

果。 


